
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专项补助资金操作流程图

《《《》》》

责任部门：市发展改革委

主要任务：根据本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要求，制

定《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。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根据《实施办法》的职责分工，受理新

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申请本市新能源汽车财政补助

资金，审核相关材料。

《实施办法》发布

受理资金申请

编制资金使用计划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按照相关程序编制本市新能源汽车财政

补助资金使用计划，报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。

纳入年度市级节能减

排专项资金使用计划

申请拨付

责任部门：市发展改革委

主要任务：按照相关程序将本市新能源汽车财政补

助资金纳入年度市级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使用计划。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根据资金使用计划，向市财政局申请拨

付。

拨付资金
责任部门：市财政局

主要任务：根据市经济信息化委申请，将本市新能

源汽车财政补助资金拨付相关单位。


